
主題精選：自辦市地重劃 📝 未讀

共收錄 2 篇文章。

1. 111年度台上大字第1958號－理監事選任與重劃會

合法性案

發布日期: 2025-11-25

內文

114年5月23日做成裁定的台上大字第1958號，係有關自辦市地重劃於選任重劃會執行主體「理

事會及監事會」有黑箱作業問題。以下將重要內容簡要摘錄，高普考與不動產估價師同學尤應

特別注意：

主文

• 一、民國95年6月22日、101年2月4日發布施行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

第3項，關於第2項第2款選任理事、監事決議所定之同意比例，係指各別理事及監事之選任獲

得同意之比例，不得以會員大會決議之章程或另訂理監事選舉辦法而降低之。未達上開同意比

例或無法判斷之選任決 議，除該當不成立外，應屬無效，重劃會未合法成立，不因主管機關

已為核定且未撤銷而受影響。

• 二、以規避上開同意比例之目的而通謀虛偽移轉土地所有權者，受移轉登記人之人數及所有

土地面積不列入選任決議計算。

理由摘要

㈠自辦市地重劃會係以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其中包括不同意參與重劃而被迫參

與者，其性質有別於一般依自由意思成立或參與之私法自治團體，所從事市地重劃之本質復涉

及人民私有土地之取得及重新分配。則會員大會對於選任理事、監事之決議，實係重劃會會員

對於各別之理事、監事人選行使同意權，並授權其依市地重劃之程序代為處分財產之行為，其

選定自須符合重劃會絕對多數之民意。故會員大會選任理事、監事之系爭同意比例，應本其法

條文義及規範目的解釋為係各別理事、監事取得會員同意而得合法當選之比例，且屬強制規

定，不能由會員大會以章程或另訂選舉辦法或決議予以調降，未達系爭同意比例或無法判斷之

選任決議，除該當不成立外，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71%E6%A2%9D


㈡自辦市地重劃一旦發動，將使不同意參與重劃者被迫參與自辦市地重劃程序，面臨財產權與

居住自由被限制之危險。為確保個人依財產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應

認系爭同意比例係自辦市地重劃符合憲法要求保障財產權之正當程序。理事、監事選任之決議

倘不符合系爭同意比例，重劃會之成立即不符合憲法要求之實質正當性，縱主管機關已依95

年及101年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為核定，亦不能治癒其瑕疵，民事法院仍得對重劃會

是否合法成立之私法行為審判，不受該核定之拘束。

㈢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如係以虛灌人頭方式參與會員大會選任理事、監事之議決，藉以影響決

議之結果，進而達到操控或阻擾重劃業務進行之目的，屬脫法行為，受移轉登記人參與議決之

行為應屬無效，不得計入議決之人數及面積，以確保重劃區內真正土地權利人之自治決定及憲

法要求之正當程序。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黎明自辦市地重劃案例探討

發布日期: 2017-09-21

內文

各位同學好

自辦市地重劃今年才剛修法，今日專欄再次針對爭議不斷的台中單元二黎明重劃區進行討論。

[案例爭議]

本案源於台中市黎明自辦市地重劃區，面積約一八六公頃，為「擬定台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單元二）細部計畫」指定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之地區，其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劃設交

通用地，面積約8.2公頃（下稱系爭非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非屬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自辦）重劃會以抵費地指配於該用地，並將原土地所有權人調

配於住宅區。

簡單而言，非法定10項公共設施用地（上課提到國、道、綠、廣），如交通轉運站用地，其土

地該如何處理？

依現行規定，依序為：

1. 公有土地優先指配（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2項）

2. 抵費地指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4條第1項）

3. 如有不足時再按私有土地面積比例予以分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4條第1項）

此順序主要是考慮保障土地被劃為10項公共設施以外的土地所有權人，可以盡量分到可建築土

地，避免分到不能用的公共設施用地。

但內政部後來函釋：「市地重劃區內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如公有土地不足指配，又原

地主自願切結放棄其調配之權利，主張仍分配予原位置時，應以尊重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意願為

優先考量，不得以抵費地強行指配。」也就是內政部認為，應先詢問地主意願，如果不願意被

調配到其他地方，而願意原地分配的話，仍以原地分配。也就是不需要按照上面法律規定的

1(公有優先指配)→2(抵費地指配)→3(原土地所有權人分配)順序，而是變為1→3→2。

然而，後來監察院認為內政部這個函釋有牴觸與逾越現行法令，更創設現行法令有關市地重劃

指配公共設施用地相關規定所無之事項之問題等。

[論述參考]

最後，依陳明燦老師的文章，提出以下建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B9%B3%E5%9D%87%E5%9C%B0%E6%AC%8A%E6%A2%9D%E4%BE%8B%E7%AC%AC60%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B9%B3%E5%9D%87%E5%9C%B0%E6%AC%8A%E6%A2%9D%E4%BE%8B%E7%AC%AC60%E6%A2%9D


1. 從法條文義解釋：「重劃區內公有土地與抵費地均不足以指配作為非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

地」之前提要件下，始得將非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配予（回）原土地所有權人。

2. 從平等原則考量：主管機關應不得將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配予同一重劃區內之

一部份土地所有權人；而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則得配回「可建地」，蓋此舉將使市地重劃之

實施失去正當性，亦違反旨揭「平等對符原則」，而無法達成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公

有化」之目的，而使後續土地開發事務受到不利影響。

3. 從行政效率考量：此一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例如本案系爭交通用地）遲早須進行

開發建設，則因已成為「私有」，主管機關勢須再為一次「取得」，倘無法經由協議價購等

方式取得者，則土地徵收一途似無法避免，必生爭議，勢必延宕其開發時程而降低其行政

效率。

4. 視公共設施類型應有不同處理：公共設施用地之種類應得分為「鄰趨性」（如公園）與

「鄰避性」（如變電所）兩大類。此外，亦得區分為（功能）「單一性」（如學校）與「多

目標性」（如本案交六用地）。由於多目標性公共設施深具開發之「誘因」，從而乃為重劃

區內原主所努力爭取之目標，但其得依據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特別法（相較於都

市計畫法而言）進行土地開發者，倘將之配予重劃區內原土地所有權人，則易滋生旨揭疑

義。從而，對於此類具有「多目標（功能）」性質之非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建議不應

劃入市地重劃範圍內，以符重劃之原理。

參考資料：陳明燦，2013，我國自辦市地重劃非共

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指配相關法制問題分析—兼評

監察院一○二年四月十二日院台內字第一○二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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